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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神股份”）股东陕西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化工”）、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惠投资”）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已到期。

为了维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确保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决策的高效性，

原协议双方同意继续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共同参

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签署《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丹

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

（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署方持股情况

截至《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陕西化工持有公司股份 1,335,256,98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0.0000%；天惠投资持有 791,290,322 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 23.7045%。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2,126,547,311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63.7045%。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致行动协议》由甲、乙双方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江苏丹阳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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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6TX3WH5K

法定代表人：张立岗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 2号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研发大楼 21层

乙方：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08151781X2

法定代表人：盛旭峰

注册地址：丹阳市宝塔路 15 号

1、一致行动的目的

为保证乙方在公司生产经营决策中向股东大会、董事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

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以及在公司的其他有关经营决策时与甲方保持一

致行动，因此双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乙方确认甲方为恒神股份的控股股东，

双方不因签订《一致行动协议》而构成对恒神股份的共同控制。

2、一致行动的内容

2.1乙方在处理有关恒神股份经营发展且根据法律法规和《江苏恒神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需要在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进

行提案或表决，以及在公司的其他有关经营决策时，继续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

2.2以上一致行动的事项范围具体包括：

2.2.1在《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在处理须经恒神股份董事会、股

东大会批准的事项时应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对恒神股份经营方针

和投资方案、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及决算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恒神股份注册资本、

修改章程、对外投资、与其他方合资及合作、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与恒神股份经营

发展相关的一切事项，以及其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恒神股份的《公司章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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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恒神股份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作出决定，除关联交易需要回

避的情形外均应与甲方保持一致行动。

2.2.2乙方推荐的董事向董事会提案前必须与甲方推荐的董事协商，取得一

致意见后共同向恒神股份董事会提出议案，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乙方不得单独提

交议案。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前，双方须充分协商以达成一致表决；不能达成一

致时，在表决事项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的意

见进行表决。

2.2.3乙方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前必须与甲方进行充分沟通，在取得一致意

见后，共同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乙方不得单独提交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议案前，双方须充分协商以达成一致表决；不能达成一致时，

则在表决事项的内容符合国家法律及相关规定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的意见进

行表决。

2.2.4甲方提交恒神股份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提案沟通过程中，将充分尊重

乙方的意见；如乙方不能与甲方达成一致意见时，乙方根据甲方的意见进行表决

但甲方的意见不得损害乙方利益（乙方根据《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履行一致行动

义务参加恒神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根据甲方的意见进行表决，恒

神股份根据以上表决经营所造成亏损，恒神股份股东大会决定所有股东放弃权利、

增加义务不视为损害乙方利益）。

3、关于甲方受让乙方所持恒神股份股权的安排

3.1甲乙双方确认：双方有权将其持有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对外转让，不

再约定限售安排。

3.2自《一致行动协议》生效之日起，如乙方拟全部或部分转让其持有公司

股权的，转让前应至少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同等条件下甲方享有优

先受让权。除前述约定外，乙方的股权转让事项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恒神股份

所适用的所有监管规则关于乙方股权转让的要求。

4、一致行动的期限

4.1《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一致行动期限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至 2026年

9月 30日止。有效期届满前，双方如无异议，可以续签。

4.2上述期间内，若任一方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影响其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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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协议》；如乙方所持恒神股份股权转让或划转至丹阳市国有资产运行

服务中心控制的其他主体，该主体仍应遵守《一致行动协议》一致行动的相关约

定。

4.3《一致行动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均有权提出终止一致行动关系，但应

至少提前 15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及公司。

三、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和稳定公司现有的控制结构，提高

公司决策效率，确保公司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未发生变化。

四、备查文件

《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丹阳市天惠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江苏恒

神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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